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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常态下的中外合作办学——加强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在“中澳跨境教育与学生流动论坛”上的讲话 

闫炳辰 

（2015 年 3 月 27 日，北京）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嘉宾、朋友：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参加“中澳跨境教育与学生流动论坛”。跨境教育无疑是当今教育领域十分重要的

内容，学生流动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围绕跨境教育和学生流动这一主题来探讨无疑

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今天的发言围绕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目前的跨境教育与学生流动的特点；二是当前中

国开展跨境教育和学生流动的新形势；三是中澳跨境教育和学生流动的共同使命和责任。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伴随着全球化得到发展，中国教育也是在国际化的进程

中不断发展。30 多年来，中国的跨境教育（涉外办学）形式多样，如高校之间开展的校际交

流、双联学位、联合培养、赴境外办学、孔子学院、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等。 

 

应主办单位建议，我想首先简要解释中外合作办学和联合培养的区别。联合培养，是中

外高校面向通过高考的中国学生，在专业基础上，与国外高校通过开展包括 2+2、3+1 等形式

的共同培养的教育教学活动。在国内外学习期间，按照各自的培养方式和教学计划来实施教

学，就像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共同的课程开发，但这种联合培养

不涉及外方课程和教育资源的系统引进，也不涉及学生学费改变。相比而言，中外合作办学

是系统地引进外方教育资源，包括教师、课程、共同开发人才培养方案等，所收的学费依照

办学成本收取。 

 

一、 中国目前跨境教育与学生流动的特点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

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围绕中澳跨境教育的主题，有三组数据。第一组是出国留学的数据。据

统计，2014 年我国赴境外留学的人数有 45.98 万人，涉及 80 多个国家；第二组数据是来华留

学人数有 37.7 万人；第三组数据是中外合作办学，全国已审批 2324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

机构，涉及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 所中外双方高校，涉及在学规模 55 万人。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是中外合作办学合作国家的前 3 名。无论是出国留学、来华留学还是中外合作办

学，涉及的学生总量有 120 万人，高校近 1,100 所。从这些数据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已经

是跨境教育的大国。 

 

中外合作办学与出国留学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从中外合作办学

发展历程来看，除培养师资，即双语型教学师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外，起步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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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主要的目的就是实现学生出国留学。从近几年梳理的 2,000 多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协议

来看，虽然时间长短不等，几乎都涉及到了到境外学习的协议条款。 

 

在 55 万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中，约五分之一选择到国外学习，估计有 11 万人。而 2014

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是 45.98 万，也就是其中四分之一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途径到国外

进修、学习、访问。出国留学的学生所选择的国家，与中外合作办学所涉及的国家几乎吻合，

即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从合作办学涉及的热门专业来看，和出国

留学学生所涉及的专业也十分吻合，即管理学、经济学、机械制造、工学、物理学、计算机

等。从构成层次上看，2000 多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82.4%左右为本科和高职高专

层次。从 2014 年出国留学的数据来看，赴国外读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生，占 45.98 万人中各 30%。

而合作办学恰恰在这两个层次上与出国留学相衔接。毫无疑问，中外合作办学这种跨境教育

的形式成为实现学生“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成功留学”的有效的途径。反之，出国留学应该

也是中外合作办学一个强有力的动力。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中外高校的老师对此也是深有感触。 

 

二、 跨境教育出现的新形势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发

展速度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变；第二，发展的方式从规模数量粗放型的增长，向集

约型、注重质量内涵的转变；第三，发展的动力从要素和投资的驱动向创新的驱动转变。经

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常态，对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这也必然对教育工作者提出新任务。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式和新的情况，中外合作办学和出国留学应如何适应？ 

 

据统计，出国留学回国就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是，出国留学的学生大多选择的

专业是经济管理类、计算机科学、机械制造类等，而中外合作办学也主要涉及这些专业，而

且培养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所以两者必然产生一定的竞争。另一个角度，中国的高等教育也

正在进入教育现代化的阶段，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目标，到 2020 年，我国的高等教育要实现现

代化。、也就是说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正在提高，必然会对出国留学和中外合作办学产生

巨大压力，对人才培养方向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调整和提

高中外合作办学和出国留学的发展方向。 

 

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文化、通晓国际规则、擅长国际

交往和合作的国际化人才，我想这应是中外合作办学和出国留学的重要目标。按照这个要求，

五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的常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从规模的扩大向质量内涵的提升转变。目前，中国有 7 所中外

合作大学，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合作

双方大都是国内 985 高校和国外知名大学。同时，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得到

重视，去年这 7 所大学成立了“中外合作大学联盟”。另外，10 个二级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也成立了院长联席会。我们通过推动建立这种行业组织来实现自我约束，梳理在办学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肩负起中外合作人才培养的使命。 

 

二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动力应该从学生的流动向学科建设自身能力的增强转变。近年

来，我们对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提出更高要求，要系统引进外国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在

中国境内办法中外双证，实现不出国的留学。不出国的留学并不是不出国学习。我们强调的

是优秀资源的系统全面引进，并不否定办学形式的多样。在审批中，我们严格把握 4 个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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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即外方教师引进、外方课程引进、外方教师所授课时的数量等要达到三分之一，这是

中外高校开展合作办学项目的刚性标准。 

 

三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速度已经从波动起伏向平稳有序的、推进转变。从中外合作办学

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到，在经历了暂停审批、复核审批、停止审批阶段，2010 年以来，

审批工作进入了新的常态，每年两次，大大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保护了中外学校合作办学

的积极化。 

 

总而言之，中外合作办学可以概括为速度的变化、结构的优化、动力的转化三个特点。 

 

三、 中澳跨境教育和学生流动的共同使命和责任 

 

澳大利亚是中国在合作办学领域最大的合作伙伴。从中澳合作办学来看，双方院校共同

举办了 449 个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几乎涉及到澳大利亚本科以上的所有高校，以及部分职

业技术学院和教育机构；专业涵盖十大学科门类。由此可见，中澳合作办学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有力的促进了中澳两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同时，从双方的合作层次来看，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相比而言，中国与美国和英国

开展的合作办学的外方院校世界排名较高，如杜克大学、纽约大学、利物浦大学、诺丁汉大

学等。我们正在审批和申报中的，还有很多和其他国家的办学项目，都是水平很高的学校。

但目前中澳合作办学，除东南大学和蒙纳士大学的合作办学机构外，其他办学层次还需要进

一步提高。另外，也存在外方同一所大学和中国很多高校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媒体将之称之

为“连锁店”。因此中澳之间如何保持合作办学的质量，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第一，如何提高合作办学的质量。中国教育部在 2013 年 11 月就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质

量保障出台了指导意见，总体目标是：建成一批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做到

中外合作办学区域优化，结构布局合理；建立中国跨境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通过质量建设，

服务高校的办学能力，提高办学水平，最终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 

 

围绕这四个目标，我主要介绍三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加强全面的统筹，主要是办学层

次、区域和学科的统筹。对于独立法人的大学，要提高门槛，必须是名校对名校，要典型示

范，高端引领，真正承担起中外合作大学的使命。对于非独立法人的二级机构，要在相近的

学科领域开展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往往是某一个门类或学科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国家鼓励

中外双方高校在国家急需的农林医工、前沿交叉学科等领域开展合作办学。这个方向的调整

也是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目前工商管理的人才培养已经趋于饱和，希望下一

步能够根据国家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及时做好调整。 

 

第二，通过办学评估，加强中外合作办学过程的规范和管理。近几年，我们启动了中外合

作办学的评估，主要由教育部学位中心和交流协会来开展。这几年开展的评估成绩明显，效

果突出。通过三年的评估，已基本上达到了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提高办学质量，维护学生权

益的目的。退出中外合作办学的不达标项目， 近 100 个，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我们的如何使

不达标的项目退出的难题。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和认证，我们希望逐步建立一个社会评估、

学校办学、政府监管的管、办、评分离的治理体系。 

 

第三，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我们开发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网上申报系统、

备案系统、网上评议系统、评估系统、年度报告系统、注册认证系统，从入口到办学过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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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基本实现了网上一站式审批的信息化流程，基本实现了管理信息化。  

 

最后，我想提两点建议，一是希望中澳双方之间能够建立跨境教育，或者是中澳合作办

学的高层互通的机制。二是建立共同的质量保障体系。中澳合作办学的最大难题就是合作办

学机构和项目的学生如何实现在中国境内获得外方的证书，所以应该探讨一下如何建立共同

的质量保障体系，推动以证书为导向，来保障彼此的办学质量和品牌。 

 

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 


